
附件 1 

水路运输经营者自有船舶运力最低限额表 

 

沿  海 内  河 

省  际 省  内 
省  际 

省  内 
长江 西江 其他 

普通货船（总吨） 

5000 1000 
5000 3000 1000 

600 
成品油船（总吨） 

化学品船（总吨） 

液化气船（立方米） 2000 

原油船（总吨） 35000 5000 15000 2000 

拖航（千瓦） 5000 2000 

普通客船（客位） 400 200 400 100 

客货船 
3000 总吨

及 400客位 
1000 总 吨

及 100 客位 
1000 总吨 
及 100 客位 

300 总吨

及 50 客位 滚装客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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